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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它的出现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随之而来也有许多问题。其

中应用最为广泛，争议较多的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物。计算机技术的提升，使得人工智能具有更强大的功

能，其生成文字、音乐等的周期越来越短，种类越来越丰富，受众群体也日渐扩大，但是我国关于人工

智能生成物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这显然是不利于新生事物发展的。本文通过对人工智能是否属于创

作的主体、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作品、其著作权归属如何认定、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真实性等问

题的探讨，探寻适合我国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模式，以期解决现实的人工智能领域法律纠纷，

并推动人工智能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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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its emergence has brought great convenience to 
human society, but also many problems. The most widely used, more controversial i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The improve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mak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more powerful functions, its generation of text, music and other cycles are shorter and shorter, 
more and more rich, the audience is expanding, but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products is still in a blank state, which is obviously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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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longs to the subject of creation, whethe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belong to the work, how to determine the ownership of the copy-
right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products and other issues, explore 
suitable for our country’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copyright protection mode, in order to 
solve the real legal dispute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
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Originality, Authenticity, Copyrigh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概述 

2020 年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的通知中提到开展人

工智能政策试验，政策先行先试，探索建立支持人工智能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形成适应人工智能发展

的政策框架和法规标准体系。从相关的政策和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人工智能这一领域将会是中国未来

发展的重中之重。新生事物的蓬勃发展，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现行著作权法体系带来了极大

的冲击，给法官的审判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ChatGPT 的出现，在社会各领域引起轩然大波，它以“自回归生成”的方式完成对指定内容的生成，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毫不夸张地说，在某些领域，它可以代替人类基础性脑力

工作，甚至完成的比人类更好。在人类享用它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类自身的危机感。有关其漏

洞和安全的质疑声层出不穷，更有人建议立即停止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我国也逐渐意识到

不能任由其任性发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彰显出了我国鲜明的监管态度。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出现势必会对传统的著作法体系造成冲击。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其学会了学

习和吸收知识，并将其转化为人类需要的内容，逐渐拥有了比人类更强大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从表

面上来看，我们人类似乎已经不再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唯一的、可以创作一部作品的主体了。人工智能

究竟能不能作为创作的主体？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

归属如何界定？在著作权法中采用何种模式对其进行保护？ 
如果不尽快解决上述问题，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将处于不受保护的“真空”地带，这不仅违背了法

律的宗旨，也违背了国家“科技兴国”的战略部署。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探寻适合我国的人工

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的路径，以期对实务中的法律纠纷有所益处。 

2.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的相关问题分析 

(一) 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主体地位辨析 
对于人工智能主体的认定大致分为支持派与反对派。支持者认为法律主体的范畴并非是不变的，著

作权法的主体范围是不断扩大的。冯宝晴认为既然非自然人的法人可以成为法定的主体，那么人工智能

也可以被赋予法定主体的身份[1]。构建人工智能主体资格制度，能够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对其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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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保护，具有合法性和现实性，并且与未来的社会需要相一致，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反对

者则认为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既没有实益，也没有法哲学上的根据，人工智能立法应当以安全为基本

原则[2]。他们认为人工智能究其根本就是辅助人类工作的工具，依赖于人类，并且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主

体意识，很难像人类一样思考，与人类是不同的。因此，反对派认为人工智能并不能成为著作权法的主

体。 
基于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人工智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人类智力的创造结果，人

工智能的发展应当立足于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使是在我国人工智能生成物获得法律保护的

首案“Dreamwriter 案”中，法官也并未将人工智能纳入著作权主体进行讨论，这是因为《著作权法》的

初衷是为了保护人的创造。因此，笔者认为目前还没有必要将人工智能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主体。比起

讨论人工智能主体是否适格，还不如直接讨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能够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二)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法“作品”的认定 
独创性是我国认定“作品”的实质性要件，是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核心要件。在我国，支持人工智

能生成物具有创造性的学者很多，如吴汉东教授，他认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只要是由机器人独立完成

的，无论其用途、价值还是社会评价都构成了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3]。支持派认为若不将人工智能生成

物纳入到著作权法里加以保护，那么就会造成人工智能生成物被任意使用的乱象，不利于作品的创作，

也会限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相反，有支持就会有反对，冯晓青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不符合“独创

性”和“创作意图”的认定标准。虽然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作品相似性，但人工智能的“创作”只是实现

了表现形式的不同[4]。反对派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计算机技术、模板的产物，并且结果是固定的，并

不能体现出其“个性”，不具备独创性。 
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独创性必须直接来源于自

然人，因此，应当脱离主体资格的束缚，从客观标准来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著作权法虽与专

利法同属于知识产权法，但对于创造性成果的标准并不应像专利那么严格。《著作权》法的目标是鼓励

有益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从

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说，著作权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它对人类的益处。在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

成为“作品”，应当以其是否满足公众的需求为主要标准，而并不应局限于其生成的程序。因此，核心

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能和人类创造的作品一样服务于大众，从目前发展趋势看，这个问题的答

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从外观上看是十分相似的，上文中也提到人工智能也可以代替人类完

成一些简单的基础性的脑力工作，这说明，它能够完成与人的工作相同的功能与价值来满足大众的需要。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其成为作品的可能。笔者认为，若采取客观标准，把能够满足公众需要的人工

智能生成物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就能促使更多有潜力的作品被创造出来，同时也能激发文化

的多样性，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三)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 
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学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有

学者主张从“拟制法律人格”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5]。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具有超前性，但在讨论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时，应当将伦理考虑到该问题中去，

如果将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本身，有违伦理常识，难以实现著作权法的立法初衷。持使用者说的熊琦认

为在进行内容创作时，人工智能是一种辅助手段，因此，真正的著作权应当属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6]。
持投资说的黄珊珊认为可以参照“制作人”把权利交给投资人，其他相关技术人员的利益则通过合同的

方式予以保护[7]。笔者认为若研发者不用引入第三方资本，不存在投资者，按照该观点可能无法解决实

务中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公共领域说、设计者说等，对于不同观点，不同学者都进行了有力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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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我们在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时，应植根于“其归根结底是人类智力的创造成果”

这一理念，所以著作权本质上还是归属于人类主体的。在不同的情形下，应当区分著作权的不同归属。 
(四)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真实性问题辨析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该技术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其可能生成的虚假信息所带来

的弊端也日益严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不具备较强的判断力的，很多用户在使用 ChatGPT 时已

经意识到其给出的答案可能存在错误，它可能会捏造事实，臆造结论，可能还会提供毫不存在的文献资

料等。在法律问题上，ChatGPT 可能会虚构不存在的法律条款来回答问题。如果用户缺乏较高的专业知

识和辨别能力，这种虚假信息将很容易误导用户。随着 GPT 模型越完善越智能，用户区分其生成物内容

真实性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并且，GPT 模型生成的虚假数据极有可能被再次传输给其他机器学习模型，

致使虚假信息进一步泛滥，用户被误导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而获得真实信息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以上

种种体现了人工智能生成物所面临的问题，即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真实性存疑。这不仅是一个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也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加以监管和治理。 

3.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的路径 

(一) 完善《著作权法》在数字作品领域的立法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现行著作权法带来了挑战，法律冲突已现实存在。立法人员应当立足于数字

作品，在现行著作权法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其立法目的的法律，以此来弥补数字作品领域的立法不足。

应当注意的是“数字作品”并不仅仅指“人工智能生成物”，科技发展迅速，在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

由各种技术生成的与人类作品相似的生成物。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实际不同群体的利益，加强该领域的

立法，有助于对实务中的侵权行为起到积极的救济作用。为促进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

我们应当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和调整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发展秩序。这样一来，既能有效保障著作权所有

者的权益，也有助于著作权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二) 加强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 
人工智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发展，我国也逐渐意识到不能任由人工智能“任性”发展，国家网

信办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显示了其鲜明的监管立场。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早已是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象征着

综合国力和人民福祉。在这个世界大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从监管中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找到适

合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突破口？笔者认为应该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角度，构建一种多层次、多领域的具

有特色的治理方式。具体而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形成统一的监管模式，在此基础上建立

专门的监管小组，就人工智能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保障和谐稳定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三) 健全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制度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个人或组织在信息网络中，以特定的方式利用自己拥有的信息作品的权利。它

赋予了信息网络作品的著作权人在信息网络环境中使用和管理其作品的专有权利。然而我们逐渐认识到，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时俱进，给公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其开放共享的使用方式也侵犯了著作

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司法实践中，因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导致对侵权行为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标

准。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网络带来了很多问题。由于网络的便利性，公众获取到数字作品更为方便，数

字作品的传播速度也更为迅速，但是，当作品被发布到网络上之后，著作权人却难以在网络的传播空间

内对其实施管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对他人的作品进行下载、传播和复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互联

网领域，人工智能生成物也一定会被广泛地转载和使用，有必要建立起一个运作良好、系统健全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体系。虽然我国法律尚未确认其著作权，但在司法判决中已确认其享有作品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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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此应当保障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比如利用高新技术建立识别系统，识别侵害人工

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行为。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问题，还能建立完善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制度。 
(四) 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对生成物真实性的合规治理 
《AIGC 服务管理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聊天和文本、图像、声音

生成等服务的组织和个人，包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支持他人自行生成文本、图像、声音等，承

担该产品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任；涉及个人信息的，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责任，履行个人信息保

护义务。”因此，可以看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真实性负主要责任。为降低法律

风险，保障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真实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提供者应加强生成物真实性的合规治理。笔者

认为一要建立相关的信息审核制度，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安全性和可用性；二要对用户进行身份信息认

证，对拒绝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不得为其提供信息发布服务；此外，要标识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生成合成的内容，方便网络用户识别信息；三要建立辟谣机制。一旦发现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虚假

信息的，应当及时采取辟谣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网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最后要设置便捷

的投诉举报窗口，公布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及时受理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的内容。 

4. 结语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创造出一些东西，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如今，人工

智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不能回避新事物发展所带来的困难和障碍，而应该积极面对并解决这

些问题。我国著作权法也在不断地完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尽管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还处在初步阶段，

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扶持，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前景。笔者认为，我们不应

拘泥于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认定，要立足于公众的需要去讨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作品。当前的人

工智能越发先进，其生成的作品与人类创作的作品难以辨认，若不把它纳入到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之下，

容易造成大量的侵权，这并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初衷。其次，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

的认定，应当明确其本质上是归属于人类主体的，然后再就不同情形区分著作权的不同归属。最后，笔

者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进行了合理且相对具体的可行性建议。一是要完善《著作权法》在数字作品

领域的立法；二是要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三是健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制度；四是要加强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对生成物真实性的合规治理。人工智能给法律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我们要运用

理性思维、法治思维去面对一系列挑战。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到何种程度，但是我们要

具有危机感，用前瞻性的眼光探寻其与法律法规相结合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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